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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陽科技大學微型課程實施要點 

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訂定(107.01.10) 

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(109.01.08) 

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(110.06.16) 

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(111.06.08)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(113.06.19) 

一、為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，提昇學生短期課程及課外活動之學習動機，強化學生自主學

習及跨領域競爭力，訂定「朝陽科技大學微型課程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課程實施對象為本校大學部學生。 

三、本課程學習內容包含下列三種類別之活動： 

（一）知識型：講座、演講、分享會等。 

（二）實作型：展演、實作、工作坊及數位學習等。 

（三）參訪型：機構參訪、田野調查等。 

四、實施原則： 

（一）每門課以不超過 18 小時為原則，學生於修業年限內修習課程累計 18 小時可得 1

學分。 

（二）各類課程學習需由各開課單位予以時數認證。 

（三）微型課程得採計為各系之畢業學分，學分採計以整數學分計入，未達整數之學分

則無條件捨去，學生於修業年限內累計以 10 學分為上限。 

五、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課程開設採隨時開課制，以各院系、中心等為單位，由開課教師至微型課程系統

提出申請並經教務處/學務處審核。 

（二）學習成績採「通過」制。微型課程於該學期結束後 1週內，由各開課單位邀集相

關教師至微型課程系統進行審核，通過者即可獲得該門課之時數。 

（三）學生需至微型課程系統申請及調整所修習微型課程累積學分數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